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公开选取新田县监测站仪器设备及玻璃器皿校准/检定公司的公告

根据上级要求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需要，我县监测站36台（套）仪器设备和1套玻璃器皿（50ml具塞比色管）需进行校准/检定，名单附后。
预算上限：8000元人民币。
分包要求：不得分包。
请各计量公司按上述要求核算出具纸质报价单，并附营业执照和计量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（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，否则视为无效出价）邮寄至我局，收件截止时间为2025年11月5日17点30分。我局将组织相关人员核实并按最低法选取校准/检定公司。
邮寄地址：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人防大楼7楼 贺先生 18074646016

                   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新田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8日
